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工作部

榕职院党工〔2014〕19号

关于做好新机构网页更名和充实网页内容的通知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：

为加强校园网站建设和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做好新机构网页的更名工作
由于学院启用了新的机构，请机构更名的系部、部门请及时更改相关网页的名称。
根据学院网站管理分工，校园网首页中“组织机构” 、“专业设置”涉及机构更名部门由院长办公室负责更改。
二、规范使用学院标识
在网页中要规范使用学院标识，学院标识（含cdr可编辑版本）可在“内网-网络服务”、“党委工作部网页-服务指南”中下载。
三、充实网站内容并及时更新

请各部门、系部根据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网站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榕职院党〔2013〕13号）精神，做好本单位网页的管理，加强上传信息的审核，进一步充实网站内容并及时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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